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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 本社依据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制度》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》等规定，规范集体财务审批程序，加强集体财务管理。
第二条  本社通过“四议两公开”程序将集体财务委托乡镇农村集体“ 三资”管理部门或有资质的第三方代账公司代管。
第三条  本社单独建立基本财务账户，与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实行分账管理。
第四条  本社集体财务审批执行“一支笔”和复核审批原则，本社理事长是财务审批第一责任人。
第五条  本社设置报账员岗位，负责本社财务原始单据的收集、审核、汇总、填报等工作。
第六条  发生财务开支事项时，具体经办人应当提供合规合法的财务原始凭证，并注明经办人姓名、具体事项、时间等要素，交由报账员统一汇总、填报，按月报账。
第七条  本社加强现金管理。现金（支票）一律由出纳保管，非出纳人员不得经手现金。执行收支两条线，现金收入应当在1-3个工作日内缴存银行账户，不得坐收坐支、白条抵库、公款私存和私设“小金库”。
第八条  本社严格控制办公费、差旅费、报刊费等非生产性开支额度。本社正常运转所必需的开支，实行限额使用，据实报销。1万元以上的重大报销事项应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批准。
第九条  本社构建固定资产、兴办公益事项等支出金额超过1万元的大额开支，在财务审批时，除填报原始单据外，还需附事项研究决议书，验收、造价单据等（项目申报、“四议两公开”会议记录、项目预算表、招投标文件、合同文书、验收报告、项目决算表），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批准。
第十条  本社加强财务票据管理，建立健全财务票据领用、核销管理制度，按照票据类型如实登记各类票据的领用、核销和结存情况，确保本社财务结算使用上级主管部门监制的合法票据。
第十一条  本社加强财务印鉴管理，在开户银行预留本社财务专用章（或公章）、本社理事长印鉴。本社财务印鉴由报账员负责保管，理事长印鉴由本人保管。
第十二条  本社财务审批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，严禁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，一旦发现，立即责令整改，情节严重造成损失的，上报相关部门处理。




